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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拉特前旗生态护林员统筹管理工作总结
　　
[bookmark: _GoBack]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，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，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，“护林员”队伍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者和践行者。为加强生态护林员巡护相关工作现将生态护林员工作总结如下：
一、工作完成情况
根据我旗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实际情况和林地、草地面积、人口数量和火险等级，由11个苏木镇护林员组成的12支半专业扑火队伍。为实现巡护人员网格化管理，我局把辖区内的278.3平方公里的森林草原划分成178个管护责任区，并要求巡护人员下载生态护林员APP。紧紧围绕“生态护林员巡护APP管理系统”，强化对旗178名生态护林员管理和巡护APP上线情况实时监测，实行日通报制度，每周将生态护林员APP上线率反馈至各苏木镇、农牧渔场、林业管护中心，督促护林员每天登录生态护林员巡护APP，对上线率低的辖区做到每周提醒，督促落实整改，提高上线率。
二、主要措施
(一）认真履职尽责，保护好林草资源。
护林员认真履行巡护职责，如实填写巡护记录、
案件报送和处理记录；宣传公益林政策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协助天保工程实施单位发放公益林管护宣传资料；负责森林草原防火巡查，制止违章用火，发现火情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并报告相关部门；发现并报告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；发现并制止偷牧乱牧行为，并及时报告属地林工站；发现并制止乱捕乱猎野生动物、收购野生动物、毁坏或偷盗工程标志设施等违法行为，并及时报告属地派出所。
（二）加大督导检查力度：为全面做好我旗森林生态各项工作，每季度督促指导各苏木镇、农牧渔场、林业管护中心深入抓好森林草原巡林巡护工作，落实森林草原护林防火责任措施，确保各项部署落实到位。重要时段，我局联合公安、应急、供电、纪委等部门成立联合督查组，对我旗11个苏木镇、6个农牧渔场、4个林业管护中心进行专项督导检查。
(三)健全机制、严格把关生态护林员考核管理
　　生态护林员的考核实行自查和综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。每年末旗林草局逐一配合各乡镇、农牧渔场、林业管护中心对生态护林员进行全面的考核，考核合格的，以一卡通方式支付管护报酬，考核不合格的，按相关程序解聘。
　　(四)开展生态护林员业务培训
开展护林员培训，提高护林员业务素质，增强其护林意识，对于林业部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。我局定于每年集中开展1次大型培训会；各苏木镇、农牧渔场、林业管护中心开展1-2次林业政策、《森林法》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天然林资源保护条例》、《野生动植物保护条例》、林地征占管理和森林病虫害防治等法律法规进行培训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成效
(一)后山地区存在有手机信号较弱的现象，导致护林员巡护中不能及时登录生态护林员APP，所以上线情况与实时监测不符。
（二）护林员巡护面积广，工作量较大，无法巡护到位，且薪资待遇较低，2023年护林员工资未按时发放，很难充分调动其应有的工作积极性。
(一)宣传工作情况。2024年我局上半年共计举办大型宣传活动9次、共张贴防火公告（令）3000余份、印发宣传手册（单）3万余份，张贴宣传标语横幅700余条，新设立防火宣传牌匾21处，设置警示旗（牌）1500余处。
（二）森林草原发生火灾情况。截止目前，我旗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，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较为稳定。
森林生态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，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，在新征程上，笃信笃行，感恩奋进，学本领、建新功，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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